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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炜云、熊义成、林冀东、曹万里、林文凯、肖灿春、高金华、徐兴进、钟国

轩、孔凌瑶、徐再军、汪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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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赁行业投诉处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住房租赁行业投诉处理的指导原则、投诉处理机制、投诉受理范围及渠道发布、投诉

处理要求、回访和改进、案卷存档等。

本文件适用于住房租赁行业的投诉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住房租赁 residential leasing

出租人将用于居住的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

3.2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 residential leasing entity

含住房租赁企业、出租或转租住房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自然人及其他具有租赁经

营范围的市场主体。

3.3

投诉 complaint

在住房租赁过程中，承租人对房屋质量、服务质量、资金纠纷等向出租人提出不满意的表示。

3.4

个人信息 personal information

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

等。

4 指导原则

4.1 信息完整原则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在投诉处理过程中向每个投诉者提供完整、准确的关于投诉处理的信息，相关信

息易于获取、理解和使用。

4.2 信息保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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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在需要时可获取投诉者的个人信息，仅用于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内部处理投诉，并

主动采取保护措施，以避免其被泄露，未经投诉者同意或法律规定公开，不得将其公开。

4.3 及时响应原则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要及时响应投诉者诉求，关注投诉者对投诉处理的需求和期望。

4.4 客观公正原则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在投诉处理过程中要平等、客观和无偏见地对待每件投诉。

5 投诉处理机制

5.1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内部应建立投诉处理机制，设定专职岗位或指定专人负责投诉处理，宜设立专

门的投诉处理机构。

5.2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的管理人员应发挥在投诉处理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应主动承诺有效和高效地处

理投诉，并为投诉处理提供足够的资源，包括投诉处理人员培训。

5.3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负责投诉处理的人员应：

a) 掌握住房租赁实务及相关法律法规；

b) 熟悉投诉处理流程；

c)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5.4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有满足投诉处理工作需要的必要场所、设施设备以及相关工作文件和技术资

料，宜设立投诉处理工作的专项财务预算。

6 投诉受理范围及渠道发布

6.1 投诉范围

住房租赁行业的投诉受理范围包括：服务投诉、业务投诉、房屋质量投诉、资金纠纷投诉和其他投

诉。其中服务投诉包含入住前、入住后一系列接待、带看、签约、管家、保洁、安保、维修、续租、转

租、退租全服务过程；业务投诉指从业人员业务解答不正确、不全面、不严谨引起的承租人投诉；房屋

质量投诉包含入住前后影响住户正常生活的房屋质量问题，含缺水、漏水、噪音、墙体损坏等；资金投

诉包括租金、押金的交付及退回。

6.2 渠道发布

6.2.1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设立现场、电话、网络等投诉渠道，并予以公示。

6.2.2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公开、及时、准确、完整地传递以下信息：

a) 投诉受理范围和方式；

b) 投诉者应提供的材料；

c) 处理投诉的过程；

d) 投诉处理过程各阶段时限；

e) 投诉者反映意见以及获得反馈信息的途径；

f) 投诉者可选择的其他解决方式。

7 投诉处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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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投诉处理流程

投诉处理有投诉受理、受理告知、初步评估、投诉调查、投诉处理、投诉终止六个环节，每个环节

应遵守处理时限，并将投诉处理记录存档备查。

7.2 投诉受理

7.2.1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礼貌接待投诉者，耐心听取相关诉求，并收集相关证据，不应推诿和拒绝。

7.2.2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协助投诉者填写投诉单（参见附录A），投诉单内容包括涉事双方基本信息、

事由、相关证明资料、投诉诉求等。

7.2.3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投诉处理人员应填写投诉处理单（参见附录B），投诉处理单内容包括投诉单

编号、投诉内容概述、投诉诉求概述、受理人意见、责任处理部门意见及处理结果。

7.2.4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在收到投诉处理单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如有特殊情况可延长

至2个工作日。

7.3 受理告知

7.3.1 投诉受理后，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在1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短信或邮件告知投诉者。

7.3.2 由相关机构或部门转办的投诉，住房租赁从业主体还应同步告知转办的机构和部门。

7.4 初步评估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对收到的投诉按照严重程度、安全隐患、复杂程度、社会风险等进行初步评估，

应对紧急程度较高的投诉及时加以关注，对重大安全隐患问题立即处理。

7.5 投诉调查

7.5.1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对投诉相关背景和信息进行调查，核实投诉原因、损害程度，分清责任。

7.5.2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可调查收集的材料包括：

a) 出租人与投诉者签署的合同；

b) 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数据、票据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c) 其他需要调查收集的材料。

7.6 投诉处理

7.6.1 住房租赁过程中发生投诉的，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评估即时解决问题的条件和能力，与投诉者

协商处理方案，并按以下执行：

a) 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应立即解决；

b) 不能立即解决的，应与投诉者约定后续解决方案。

7.6.2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以及投诉处理难易程度，作出相应的处理时限响应：

a) 对双方无争议、事实基本清楚、仅造成轻微损失的投诉，宜在 1个工作日内形成协商处理方案，

最长不宜超过 3个工作日；

b) 对比较复杂的或对主要事实存在争议的投诉，宜在投诉受理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形成协商处理

方案。

7.7 投诉终止

7.7.1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主动与投诉者沟通，说明调查核实情况，协商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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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与投诉者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形成书面投诉处理决定，履行相关承诺后终

止投诉。

7.7.3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与投诉者不能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保持投诉的进行状

态，直至使用了所有合理的内部和外部处理方式，或达到投诉者满意。

8 回访和改进

8.1 投诉回访

投诉处理完毕后，工作人员应在3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短信、邮箱等方式向投诉者了解满意程度，

听取投诉者意见和建议，填写意见回访单（参见附录C）。

8.2 投诉总结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统计、总结投诉者反馈，向相关部门提出改进建议与意见。

8.3 持续改进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通过改善流程、提升服务质量等方式持续提升投诉处理效率，应采取措施消除

导致投诉发生的原因，防止问题发生或重复发生。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

a) 探索投诉处理中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

b) 促进使用以投诉者为关注焦点的方法；

c) 鼓励投诉处理的创新；

d) 树立投诉处理行为典型。

9 案卷存档

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宜搜集整理投诉处理环节的文字、录音、影像记录，归入案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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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投诉单

投诉单见表A.1。

表A.1 投诉单

编号：

投诉人 投诉时间

投诉渠道 £现场 £电话 £网络 £其他 投诉对象

投诉事项
£服务 £业务 £房屋质量

£资金 £其他

联系电话

邮 箱

联系地址

附件数量

投诉内容：（须附相关证明资料）

投诉诉求：



DB4401/T 271—2024

6

附录 B

（资料性）

投诉处理单

投诉处理单见表B.1。

表B.1 投诉处理单

编号：

投诉人 投诉单编号

是否转办 £是 £否 转办单位

转办单位联系方式

投诉内容概述：

投诉诉求概述：

受理人意见：

受理人签名：

责任处理部门/人 处理时限
£1个工作日内

£10个工作日内

责任处理部门意见：

责任人签名：

日期：

处理结果：

责任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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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意见回访单

意见回访单见表C.1。

表C.1 意见回访单

回访日期：

处理效率
£及时

£不及时
是否解决问题

£已解决

£未解决

如未及时解决，是否解释原因

£已解释

£未解释

投诉者满意度

£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如您不满意，请填写原因：

改善性建议

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改善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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